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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费

使用管理的通知
潼南府办发〔2019〕78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属国有重点企业，

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费使用管理，根据

财政部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81 号）、《基本建设项

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》（财建〔2016〕50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现就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费规范使用有关问

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管理费限额

项目建设管理费实行总额控制，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据实列

支，计入项目建设成本。总额控制数以项目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

总投资（经批准的动态投资，不含项目建设管理费）扣除土地征

用、迁移补偿等为取得或租用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费用为基数分

档计算；总额控制数费率按照相关规定标准执行。区级审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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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管理费由区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概算审查时按规定严格把关，

并在概算批复中明确额度。市级及以上审批项目建设管理费按批

复的额度执行。

二、建设管理费使用范围

项目建设管理费是指项目建设单位从项目筹建之日起至办

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类支出，包括：不在原单位发

工资的项目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、办公费、办公场地租用费、

差旅交通费、劳动保护费、工具用具使用费、固定资产使用费、

招募生产工人费、技术图书资料费（含软件）、业务招待费、施

工现场津贴、竣工验收费和其他管理性质开支。

三、代建管理费使用要求

实行代建制管理的项目，代建单位的代建管理费和项目主管

部门的项目建设管理费之和不得高于项目建设管理费限额。

实行代建制管理的项目单位必须与代建单位签订代建协议，

对代建单位的代建内容、代建绩效、代建管理费用等进行明确约

定。代建单位的代建管理费和项目主管部门的项目建设管理费原

则上按 7：3 的比例确定，具体由项目单位与代建单位双方协商

确定后，在代建协议中予以明确。

代建管理费核定和支付与工程进度、建设质量结合，与代建

内容、代建绩效挂钩，实行奖优罚劣。代建工作实施绩效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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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相应扣减其代建管理费。

四、建设管理费拨付

项目建设管理费使用由建设单位按概算批复限额申请，经项

目主管部门按工程建设进度审核确认后，由区财政局拨付至建设

单位。实行代建制管理的项目，其代建管理费经项目主管部门按

工程建设进度审核确认后，由区财政局直接拨付到代建单位。

五、建设管理费监督管理

项目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应严格按照财政部《基本建设财

务规则》《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》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

反对浪费条例》及相关财务规定要求，加强建设管理费的使用管

理。主管部门和代建单位要建立健全内控机制，认真做好财务管

理基础工作，各自按规定用途和限额使用管理，严格控制项目建

设管理费，不得随意突破建设管理费的开支范围、开支标准和支

出限额。不按规定使用的将追究相应责任。

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等部门要加强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对违纪

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